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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今日（十一月八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陈振英议员的提问和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怡翔的书面答复： 

 

问题： 

 

  近年，香港及其他地方有越来越多以首次代币发行（initial coin 

offering，ICO）名义募集资金的活动。早前更有相关平台在香港大肆宣

传其 ICO 集资活动。今年九月四日，中国人民银行联同另六个监管机构发

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把代币发行融资活动定性为「未

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并在内地取缔该类活动。翌日，香港的证

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就 ICO发表声明，阐明个别 ICO所发

售或销售的数码代币可能属于《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571 章）所界定的

「证券」，因此在港进行有关的 ICO 会受到香港证券法例的规管。另一方

面，摩根大通集团行政总裁于今年九月公开炮轰虚拟货币比特币是一个骗

局。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有否就各种数码代币融资活动的合法性和风险进行研究；若有，详

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二）对于在港进行而不属证券销售活动的 ICO，有关的监管工作由哪个

决策局或法定机构负责；及 

 

（三）鉴于比特币的价格由今年初至今已上升超过 5倍，有否评估虚拟货

币交易日趋活跃对香港金融巿场的影响；若有，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

何？ 

 

答复： 

 

主席： 

 

  首先，我们要指出数码代币并不是货币，而是一种虚拟商品。另外，

我们留意到市场上有越来越多以首次代币发行（Initial Coin Offerings，

简称「ICO」）来募集资金的活动。因应不同市场的发展情况，各地的监管

机构就 ICO的监管采取不同的处理手法。有个别监管机构采取全面取缔，



亦有监管机构在现行的监管制度下作出规管。就问题的三个部分，我们综

合答复如下： 

 

  有见 ICO 在香港市场的发展情况，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

会）在今年九月五日发出声明，指出视乎个别 ICO 的事实及情况，当中所

发售或销售的数码代币可能属于《证券及期货条例》所界定的「证券」，

并因此受到香港证券法例的规管。在 ICO 中发售的数码代币如代表一家公

司的股权或拥有权权益，便有可能被视为「股份」。举例来说，代币持有

人可获赋予股东权利，例如有权收取股息和有权在公司清盘时参与剩余资

产的分配。如数码代币的用途是订立或确认由发行人借取的债务或债项，

便有可能被视为「债权证」。举例来说，发行人可于指定日期或赎回时向

代币持有人偿还投资本金和向他们支付利息。如发售代币所得的收益是由

ICO 计划营办者作集体管理并投资于不同项目，藉此让代币持有人可参与

分享有关项目所提供的回报，数码代币便有可能被视为「集体投资计划」

的权益。无论是「股份」、「债权证」及「集体投资计划」的权益，均被视

为「证券」。如 ICO 所涉及的数码代币符合「证券」的定义，就该类数码

代币提供交易服务或提供意见，或者管理或推广投资数码代币的基金，均

可能构成受规管活动。从事以香港公众为对象的受规管活动的人士或机

构，不论位于何处，都须获证监会发牌或向证监会注册。 

 

  另外，我们亦留意到虚拟商品具有匿名交易的特点，会构成潜在洗钱

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的风险。金融监管机构已要求金融机构必须审慎评估

与虚拟商品相关的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风险，并按《打击洗钱及恐怖

分子资金筹集（金融机构）条例》，在与虚拟商品计划或业务有关营运者

的客户建立或维持业务关系时，持续严格遵行客户尽职审查及备存纪录的

法例规定。 

 

  根据《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贩毒（追讨得益）条例》或《联合

国（反恐怖主义措施）条例》，任何人（包括各金融机构、虚拟商品交易

商或营运商），如在任何时候，发现任何可能涉及洗钱或恐怖分子资金筹

集的可疑活动，都必须向由香港警务处及香港海关成立的联合财富情报组

披露有关资料。任何人如未能向联合财富情报组披露有关可疑交易，可构

成触犯相关法例。 

 

  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多年来都一直提醒市民，虚拟商品没有实物或发

行人支持。这些虚拟商品价格波幅非常大，并不具备成为支付媒介或电子

货币的条件。证监会亦特别呼吁投资者注意 ICO所涉及的潜在诈骗及投资

风险。由于 ICO 的运作是在网上进行的，在香港可能没有营业点，因此投



资者可能面对较高的欺诈风险。 

 

  除属于《证券及期货条例》所界定的「证券」的数码代币外，香港目

前没有就虚拟商品的安全或效能，以及此类商品交易的平台或营运商作出

针对性的规管。然而，不论虚拟商品是否牵涉在内，现行法律可制裁洗钱、

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欺诈及科技罪案等违法行为。我们会继续密切留意 ICO

和虚拟商品在香港的发展情况，并透过积极参与相关国际组织（例如财务

行动特别组织）的会议，与各地的监管机构保持沟通。 

 

  根据我们理解，和其他地方相比，虚拟商品在香港并未发展成为被广

泛使用的支付媒介，其流通量以作为日常生活以致工商业交易的兑换媒介

微不足道，而现时只有极少数的商户声称会接受虚拟商品作为支付媒介。

考虑到虚拟商品的本质和现时在香港的流通量，加上监管机构已要求金融

机构严格和持续评估与虚拟商品营运者的业务关系，相信虚拟商品现时对

香港金融体系造成系统性影响的可能性不大，但政府和监管机构会继续密

切留意市场的发展。 

 

 

完 


